
 1 

彈 劾 案 文  

壹、被彈劾人姓名、服務機關及職級：  

邵國寧  行政院衛生署彰化醫院前醫師兼院長（任期：

93 年 1 月 27 日至 98 年 12 月 15 日）、行政院
衛生署臺中醫院前醫師兼院長（任期：98 年

12 月 16 日至 100 年 4 月 2 日）（已離職） 

師一級 

黃龍德  行政院衛生署嘉義醫院前醫師兼院長（任期：

97 年 2 月 12 日至 100 年 4 月 2 日）（已退休） 

師一級 

李乃樞   行政院衛生署樂生療養院前醫師兼院長（任

期：97 年 2 月 12 日至 100 年 5 月 9 日）（現職：

行政院衛生署苗栗醫院醫師） 

師一級 

李明杰  行政院衛生署澎湖醫院前醫師兼院長（任期：

98 年 12 月 30 日至 100 年 4 月 1 日止）（已離
職） 

師一級 

王炯琅   行政院衛生署臺北醫院前醫師兼副院長（任
期：97 年 2 月 12 日至 100 年 5 月 9 日）（已離

職） 

師一級 

陳昭安   行政院衛生署彰化醫院前放射科醫師兼科主

任（任期：96 年 5 月 2 日至 100 年 5 月 24 日）

（現職：行政院衛生署彰化醫院醫師）  

師二級 

范宇平   行政院衛生署臺北醫院前麻醉科醫師兼科主

任（任期：94 年 1 月 1 日至 99 年 4 月 1 日）
（現職：行政院衛生署臺北醫院醫師）  

師二級 

李文琳   行政院衛生署基隆醫院前骨科醫師兼科主任
（任期：90 年 9 月 7 日至 100 年 6 月 12 日）

（現職：行政院衛生署基隆醫院醫師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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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二級 

李芳年   行政院衛生署基隆醫院前急診科醫師兼科主

任（任期：93 年 8 月 23 日至 100 年 7 月 11

日）（已離職） 

師二級 

楊爵源   行政院衛生署基隆醫院前小兒科醫師兼科主

任（任期：88 年 6 月 21 日至 100 年 6 月 12

日）（現職：行政院衛生署基隆醫院醫師）  

師二級 

廖振焜   行政院衛生署桃園醫院前骨科醫師兼科主任
（任期：97 年 3 月 17 日至 100 年 5 月 25 日）

（已離職） 

師二級 

莊子儀  行政院衛生署桃園醫院胸腔科醫師（任期：88

年 9 月 8 日迄今） 

師二級 

孫盛義   行政院衛生署桃園醫院前放射科醫師兼科主

任（任期：81 年 7 月 27 日至 100 年 3 月 27

日）（現職：行政院衛生署桃園醫院醫師）  

師二級 

李孟儒   原行政院衛生署新竹醫院前放射科醫師兼科

主任（任期：92 年 3 月 12 日至 99 年 4 月 30

日）（現職：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

竹分院醫師） 

師二級 

溫斯企   原行政院衛生署新竹醫院前內科醫師兼科主

任（任期：97 年 9 月 15 日至 100 年 6 月 16

日）（已離職） 

師二級 

葉敏南  原行政院衛生署新竹醫院骨科醫師（任期：80

年 7 月 1 日任骨科部醫師迄今）（現職：國立
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醫師）  

師二級   

周明賢   原行政院衛生署新竹醫院前會計室主任（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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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：94 年 12 月 6 日至 100 年 6 月 30 日任職會
計室主任）（已退休） 

薦任第九職等 

貳、案由：為行政院衛生署彰化及臺中醫院前院長邵國寧、

嘉義醫院前院長黃龍德、樂生療養院前院長李乃

樞、澎湖醫院前院長李明杰、臺北醫院前行政副

院長王炯琅、彰化醫院前放射科主任陳昭安、臺

北醫院前麻醉科主任范宇平、基隆醫院前骨科主

任李文琳、前急診科主任李芳年、前小兒科主任

楊爵源、桃園醫院前骨科主任廖振焜、胸腔科醫

師莊子儀、前放射科主任孫盛義、原衛生署新竹

醫院前放射科主任李孟儒、前內科主任溫斯企、

骨科主治醫師葉敏南、前會計室主任周明賢，於

辦理各項醫療儀器採購案後，收受得標廠商給付

之現金，嚴重戕害政府及公務人員形象，違反公

務員服務法規定，爰依法提案彈劾。 

 

參、違法失職之事實與證據： 

查被彈劾人邵國寧係行政院衛生署（下稱衛生署）

彰化及臺中醫院前院長、黃龍德係嘉義醫院前院長、李

乃樞係樂生療養院前院長、李明杰係澎湖醫院前院長，

渠等於擔任衛生署所屬醫院院長期間，負責綜理各該醫

院院務，對於各該醫院醫療器材之請購、招標比價、議

價、驗收，報上級機關及審計機關財物收支、決算、會

計報告、預算執行有關案件等事項具核定權。被彈劾人

王炯琅係衛生署臺北醫院前行政副院長，負責襄理衛生

署臺北醫院院長綜理各項院務。 

被彈劾人陳昭安係衛生署彰化醫院前放射科主

任，范宇平係臺北醫院前麻醉科主任，李文琳係基隆醫

院前骨科主任、李芳年係前急診科主任、楊爵源係前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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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科主任，廖振焜係桃園醫院前骨科主任、莊子儀係胸

腔科醫師、孫盛義係前放射科主任，李孟儒係原衛生署

新竹醫院（已於 100 年 7 月 1 日改制為國立臺灣大學醫

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）前放射科主任、溫斯企係前內

科主任、周明賢係前會計室主任、葉敏南係骨科主治醫

師。渠等於擔任各科主任及主治醫師期間，綜理各該科

之業務，或於各該科之醫療器材之請購、招標比價、議

價、驗收等事項具擬辦或審核權。 

上開衛生署所屬醫院院長、副院長、各科主任及主

治醫師均係屬依法任用服務於國家機關而受有俸給之

公務人員。竟於各院辦理各該請購之醫療儀器採購案

後，分別收受○○○○○○○○公司（下稱○○公司）

負責人及○○○○○○○公司（下稱○○○公司）實際

負責人○○○、業務人員○○○、○○○○○○○○公

司（下稱○○公司）負責人○○○、○○○○○公司負

責 人 ○○○ 、 ○○ 公 司 負 責 人 ○○○ 、

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公司（下稱○○○公司）負責人

○○○（○○○亦為○○公司合夥人，並與○○○共同

經營○○○公司、○○公司及○○○公司）等得標廠商

給付之現金，或與其有職務上利害關係之廠商不當接

觸，其等違法失職之事實及證據如下（另整理於附表：

被彈劾人違法失職之事實）： 

一、被彈劾人邵國寧、陳昭安於衛生署彰化醫院及臺中醫

院辦理醫療儀器採購案之違失事證： 

(一)被彈劾人邵國寧、陳昭安於衛生署彰化醫院辦理

「64 切電腦斷層掃描儀合作案」決標後，分別收受

得標廠商給付 136 萬 5 千元及 20 萬元： 

被彈劾人邵國寧於 93 年 1 月 27 日至 98 年 12

月 15 日期間，擔任衛生署彰化醫院院長，被彈劾

人陳昭安於 96 年 5 月 2 日至 100 年 5 月 24 日期間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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擔任衛生署彰化醫院放射科主任。該院原以租賃方

式租用陽春型、單切之電腦斷層，陳昭安與

○○○○○○○於 96 年 5 月 9 日簽呈建請院方同

意以與廠商醫療合作方式引進 64 切電腦斷層掃描

儀，是項合作案於 96 年 9 月 11 日開標，參加評選

廠商計○○1 家，且經評定為最優勝廠商。 

被彈劾人邵國寧於合作案決標後，陸續於 98 年

12 月 5 日、99 年 1 月 2 日及同年 3 月 6 日、5 月 8

日、7 月 11 日、10 月 3 日及 11 月 20 日星期六返

回臺北時，於住家 1 樓大廳收受○○公司負責人

○○○裝有現金新臺幣（下同）43 萬元、22 萬 1

千元、20 萬 4 千元、15 萬元、16 萬元、10 萬元及

10 萬元之紙袋，合計收受得標廠商給付 136 萬 5

千元，此據本院 101 年 1 月 17 日約詢時，被彈劾

人之說明內容可證，渠說明略以：「（問：對整個

過程有何說明？）廠商有的是舊識，也不盡然我有

幫到忙，但他們事成後會有一些表示。（問：與您

職務有關嗎？）當然有關」、「（問：對起訴書內

容有何說明？您認罪了？）我認罪了，也自白了，

收受的金額部分我完全認了，業務上的關係，因為

是首長，一定有關係。（問：衛生署訂有醫師與廠

商關係守則，是否知道？）知道」、「（問：您收

錢時知道是那個採購案的錢？）對，有些是事後廠

商有講。（問：是事前先講好？）事前也沒先講好，

當主治醫師時就認識廠商，我只是幫忙，事後也沒

有要求要給我多少錢。至於幫忙的程度，還是要從

使用單位的角度去考量。（問：收的當下知道是那

個採購案？）知道」可證。【附件 1】 

被彈劾人陳昭安亦於同案決標後、97 年農曆過

年前夕，在臺北市福華大飯店收受○○公司負責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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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○○交付裝有現金 20 萬元之信封，此據本院 101

年 1 月 13 日約詢時，被彈劾人陳昭安答復說明以：

「（問：是否知道醫師與廠商守則的規定，不可以

收取廠商的現金及禮券，是否知道這個規定？）知

道，是個人的疏失」、「（問：為何會收這個錢？）

64 切與一般電腦斷層比較不一樣，不是照出來就完

成了，需要很多精力與時間判讀，而且在偏鄉要有

技術員，個人很慚愧，也在檢討，真的是很自責…

我幫很多年輕小孩上課，也上了很多倫理課，但自

己卻犯錯了，後來我以 10 萬元交保」、「（問：

收錢時的想法？）基本上已正式運作，業者也希望

我們同仁能夠好好發揮，可能是要我鞭策同仁努力

把機器的使用能力及業務做好」可證【附件 2】。 

(二)被彈劾人邵國寧於衛生署彰化醫院辦理租用「數位

式乳房攝影系統」、「歐倍甦輸液系統工作站」及

「麻醉深度監視站 l 台」、衛生署臺中醫院辦理「標

靶控制輸液全靜脈系統 1 台」、「數位彩色心臟超

音波 l 組」等採購案決標後，分別收受得標廠商 156

萬 3,400 元、19 萬 3 千元、3 萬 8 千元及 60 萬元： 

被彈劾人邵國寧擔任衛生署彰化醫院院長

後，於 98 年 12 月 16 日至 100 年 4 月 2 日期間，

轉任衛生署臺中醫院院長。渠於本院約詢時表示，

對於桃園地檢署起訴書所載之內容，已認罪、自

白，對於收受的金額部分完全認了【附件 1】。其涉

嫌之犯罪事實如下： 

１、衛生署彰化醫院於 97 年 3 月 25 日辦理租用「數

位式乳房攝影系統」採購案，由○○公司以 1,641

萬 6 千元得標，邵國寧於該案驗收後，於住處分

2 次收受○○公司負責人○○○每次交付之現金

78 萬 1,700 元，合計 156 萬 3,400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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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衛生署彰化醫院於 98 年 10 月 6 日辦理「歐倍甦

輸液系統工作站」採購案第 3 次開標，由○○公

司以 68 萬元得標，嗣於同月 15 日辦理「麻醉深

度監視站 l 台」採購案第 3 次開標，○○公司以

66 萬 8 千元得標，邵國寧於兩案驗收後，於臺北

市住家大樓 1 樓大廳收受○○公司○○○交付裝

有現金 19 萬 3 千元之糕餅禮盒。 

３、衛生署臺中醫院於 99 年 8 月 4 日辦理「標靶控

制輸液全靜脈系統 1 台」採購案，由○○公司以

40 萬元得標，邵國寧於該案決標後，收受○○公

司○○○給付 3 萬 8 千元之紙袋。 

４、衛生署臺中醫院於 99 年 10 月 6 日辦理「數位彩

色心臟超音波 l 組」採購案，由○○公司以 436

萬 1 千元得標，竟收受○○公司負責人○○○交

付裝有現金 60 萬元之紙袋。 

(三)被彈劾人邵國寧於衛生署彰化醫院辦理「高頻胸壁

震盪式呼吸清潔照護系統 1 組」採購案後，由得標

廠商購買禮品以邵國寧名義贈送予職務上有隸屬

關係者： 

衛生署彰化醫院於 97 年 12 月 3 日辦理「高頻

胸壁震盪式呼吸清潔照護系統 1 組」公開招標，由

○○○公司以 79 萬 5 千元得標。98 年初，○○○

公司負責人○○○於得標後，建議被彈劾人可購買

禮品贈予黃焜璋，作為其升任衛生署醫管會執行長

之禮品，邵國寧竟同意並委託○○○替渠購買 4 萬

7,800 元、品名「愉悅共進」（雙魚造型）之琉璃送

給黃焜璋；又於黃焜璋生日前，再透過○○○購買

7 萬 3,512 元、品名「風動菩提」（觀世音菩薩造型）

之琉璃送給黃焜璋，此兩項禮品合計價格 121,312

元，由○○○支付，並從原擬給付被彈劾人邵國寧



 8 

辦理「高頻胸壁震盪式呼吸清潔照護系統 1 組」賄

款之 113,500 元抵銷，餘額部分由○○○公司補

足，有邵國寧於 101 年 1 月 17 日在本院約詢筆錄

可證，渠於約詢時稱：「（問：是否同意下列說法：

您在衛生署彰化醫院時，曾買高頻率的震盪器，廠

商到您府上去說應該給您多少錢，但廠商已將錢替

您購買禮品送到黃焜璋處，連單據都給您過目，廠

商還說超過的錢由廠商自行吸收，這表示廠商有先

與您講好要送多少錢給您？）我原來要給他錢。（但

是看不到您給他錢的紀錄。）我當時要給他錢，但

他先說不要，等買完禮品再說，後來他又說買禮品

的錢，作為買設備的謝金」【附件 1】。被彈劾人邵

國寧明知黃焜璋為與其職務有隸屬關係者，亦知

○○○為與其有職務上利害關係之廠商，卻仍由

○○○購買禮品，並以邵國寧名義贈送黃焜璋，顯

有違失。 

(四)上開違失事證，被彈劾人邵國寧於偵查中已自白，

並自動繳回犯罪所得 387 萬 3,000 元。【附件 3】 

二、被彈劾人黃龍德於衛生署嘉義醫院辦理「運動心電

圖」及「心臟超音波」各乙台採購案決標後，收受得

標廠商給付 69 萬元；並於「全數位化乳房攝影 X 光

機 1 台租賃合作案」採購期間，指示所屬接受有商業

利益之廠商建議之規格，並於決標後收受得標廠商給

付 73 萬元： 

(一)被彈劾人黃龍德於衛生署嘉義醫院辦理「運動心電

圖」及「心臟超音波」各乙台採購案決標後，收受

得標廠商給付之 69 萬元： 

被彈劾人黃龍德於 97 年 2 月 12 日至 100 年 4

月 2 日期間，擔任衛生署嘉義醫院院長。衛生署嘉

義醫院於 98 年 1 月 22 日辦理「運動心電圖乙台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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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公開招標，雖有 4 家廠商投標，但其中○○有限

公司因未附押標金、未附器材許可證，○○企業有

限公司規格不符及○○公司未附器材許可證均不

符規定，審查結果僅○○○公司符合招標文件規

定，並依底價（140 萬元）承作得標。該院嗣於同

年 8 月 4 日辦理「心臟超音波乙台」採購案之公開

招標，投標廠商計 5 家，審標結果○○○○股份有

限公司、○○○○○股份有限公司資格合格、規格

不符、○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報價超出預算金額不

符合、○○公司資格、規格均不合格，亦僅有○○○

公司符合招標文件規定，並依底價（495 萬元）承

作得標。詎被彈劾人黃龍德竟於「運動心電圖」及

「心臟超音波」各乙台採購案決標後，收受○○○

公司負責人○○○交付裝有現金 69 萬元之禮盒，

此據本院 101 年 1 月 9 日約詢時，黃龍德答復說明

以「（問：收錢是事實嗎？）是。（問：事前沒有

期約？）沒有。（問：有收廠商的錢？）有收過錢」、

「（問：以前採購，人家送錢你都收？）沒有。（為

何這次收錢？）因為朋友」可證【附件 4】。 

(二)被彈劾人黃龍德於衛生署嘉義醫院辦理「全數位化

乳房攝影 X 光機 1 台租賃合作案」採購期間，指示

所屬接受有商業利益之廠商建議規格，並於決標後

收受得標廠商給付 73 萬元之違失： 

衛生署嘉義醫院放射科前組長○○○於 98 年

6 月 25 日簽提「全數位化乳房攝影 X 光機 1 台租

賃合作案」，該案尚未辦理簽呈前，○○公司營業

員○○○曾交付規格及估價單予渠參考，並表示黃

龍德前院長有提示及關切該醫療設備之採購。案經

該院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專案小組審議並核定

購置後，是項合作案採用之技術規格，係○○○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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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長大部分參考○○公司提供之書面資料，酌作修

改【附件 5】，是項採購案於 98 年 10 月 7 日第 2

次開標時，僅○○公司投標，並依底價（1,548 萬

元）承作得標。被彈劾人黃龍德除有前述指示所屬

接受有商業利益之廠商建議規格之情事外，更於

「全數位化乳房攝影 X 光機 1 台租賃合作案」決標

後，收受○○公司負責人○○○裝有現金 73 萬元

之紙袋，有前述被彈劾人黃龍德於 101 年 1 月 9 日

在本院約詢時之筆錄可證【附件 4】。且渠於偵查中

已自白，並自動繳回犯罪所得 142 萬元。【附件 3】 

三、被彈劾人李乃樞於衛生署樂生療養院辦理「腹部超音

波探頭」採購案決標後，收受得標廠商給付 3 萬 3 千

元： 

被彈劾人李乃樞於 97 年 2 月 12 日至 100 年 5 月

9 日期間擔任衛生署樂生療養院院長。該院 94 年 12

月 1 日購置之腹部超音波，於 99 年間因探頭使用頻

繁，致影像模糊而有更換需要，乃由負責身體檢查室

及門診護理業務之護理長○○○提出請購「腹部超音

波探頭」之需求，並經被彈劾人李乃樞於同年 8 月 19

日核定購置。總務室承辦人員即約聘初級專員○○○

不認識廠商，且未要求原廠提供規格，但○○公司業

務○○○竟主動將規格傳真予○○○，並告知轉交予

○護理長，而○專員則按○○公司提供之「弧形超音

波探頭」以 WORD 編輯後上網公告公開招標【附件

6】。上開採購案於 99 年 9 月 7 日開標，僅○○○公司

1 家投標並得標。被彈劾人李乃樞竟於決標後，約 99

年 11 月間，在衛生署樂生療養院院長辦公室收受○○

公司負責人○○○交付之現金 3 萬 3 千元，此據本院

101 年 1 月 5 日約詢時，被彈劾人答辯說明以：「採購

案結束後，他（指○○○）到醫院來，我的認知是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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貌性拜訪，…他到我辦公室 3 至 5 分鐘之內即有我的

電話，我接電話時，他很快就離開我的辦公室，在他

離開後，我去拿水，發現有 2、3 萬元現金。我沒有認

知是那個標案的，我就將現金放在辦公桌上，也沒有

花掉，並沒有認知與採購案有關聯。後來到了 11 月下

旬感恩節時，我要捐款給樂生療養院的基督教會、長

老教會，因為信封裏的錢不夠，我有加添了錢全部捐

贈給教會」、「（問：○：○○公司也報價了，為何還收

他們的錢）確實是有不對的地方。當時沒有認知到與

這個案子有關」、「個人的道德上確實是有不應該的瑕

疵」可證【附件 7】。且渠於偵查中已自白，並自動繳

回犯罪所得 3 萬 3 千元。【附件 3】 

四、被彈劾人李明杰於衛生署澎湖醫院辦理「攜帶式乳房

超音波」採購案期間，接受有商業利益之廠商建議之

規格，且於決標後收受得標廠商給付之 9 萬 2 千元： 

被彈劾人李明杰為乳房外科專科醫師，98 年 12

月 30 日至 100 年 4 月 1 日期間，擔任衛生署澎湖醫院

院長。李明杰於衛生署澎湖醫院 99 年 4 月 26 日召開

之第四次醫療裝備審查委員會指示編列 120 萬元預算

購置「攜帶式乳房超音波」，社區兼門診兼手術室護理

長○○○遂於同年 5 月 20 日提出請購。是項設備之規

格係由護理長○○○依據被彈劾人李明杰指示向

Toshiba 及 Aloka 兩廠牌之代理商索取，但僅有○○○

公司提供 Aloka 廠牌之規格，又因衛生署澎湖醫院於

99 年 5 月 25 日義診時，有廠商分別將 Toshiba 及 Aloka

兩廠牌之攜帶式乳房超音波借予該院使用，李明杰於

義診過程中即曾表示 Aloka 之設備比較好用，當時就

已決定要買該廠牌。護理長○○○乃將○○○提供

PDF 檔之規格資料轉換成 WORD 檔，再將公司名稱隱

去，製成規格草稿，提供李明杰前院長勾選，李明杰



 12 

於勾選規格項目並於主機系統操作功能部分增加「內

建…組織密度分析功能」之規格後，再製成招標規格

文件【附件 8】。爰被彈劾人李明杰於前述特定之採購

案中，已有接受有商業利益之廠商建議規格之情事。 

上開採購案於 99 年 8 月 31 日開標，有 4 家公司

投標，其中○○公司、○○公司及○○○○股份有限

公司因缺少組織密度分析，規格不符，僅○○○公司

資格及規格合格，並依底價 96 萬元承作得標。被彈劾

人李明杰竟於同年 12 月 23 日即決標後，收受○○○

公司負責人○○○交付之現金 9 萬 2 千元，此據本院

101 年 1 月 6 日約詢時之說明可佐。渠說明摘錄以：「我

在桃園地檢署認罪是認有拿了錢，但是我沒有認罪我

有期約，也沒有說有綁住規格，…設備在 10 月時即交

貨，他是在 12 月底給我錢，說是給我們忘年會的，我

是錯在沒有把錢給人事單位，至於規格我沒有綁，我

也沒有期約」、「（問：○○○給你 9 萬 2 千元，你在檢

察官那裏有提是研究費？）那是要給醫院忘年會的

錢」、「（問：依據衛生署所訂醫師與廠商關係守則及公

務員服務法，你不能收受廠商的現金。）我承認是我

錯了，我也不知道買這個設備有這個東西，剛好第 1

年的忘年會快到了，在忘年會我也全部包了紅包給他

們，我承認在程序上我錯了」可證【附件 9】。且渠於

偵查中已自白，並自動繳回犯罪所得 9 萬 2 千元。【附

件 3】 

五、被彈劾人王炯琅及范宇平對於衛生署臺北醫院辦理

醫療儀器採購案之違失事證： 

(一)被彈劾人王炯琅於衛生署臺北醫院辦理「全自動生

化分析儀合作案」期間之違失事證： 

１、施壓所屬意圖使「全自動生化分析儀合作案」之

不合格供應商得以續約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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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彈劾人王炯琅於 97 年 2 月 12 日至 100 年

5 月 9 日期間，擔任衛生署臺北醫院行政副院長。

○○公司於 99 年 5 月 6 日去函衛生署臺北醫院，

因○○公司依兩造於 94 年間簽訂之「全自動生

化分析儀合作案」合約，承攬衛生署臺北醫院是

項業務，合約期間為 94 年 12 月 1 日至 99 年 11

月 30 日，該合約第十一條第（一）項約定：「營

運期屆滿前四個月乙方得書面申請續約 3 年，甲

方得經評估後同意其續約」【附件 10】，○○公

司遂依約定，申請續約。惟因所附評估紀錄表

中，96 年及 97 年各有評估項目之原始分數為 0

或 l 分，被直接列為不合格供應商，衛生署臺北

醫院爰不予續約【附件 11】。 

○○公司負責人○○○於該公司合夥人

○○○與被彈劾人王炯琅於 99 年 5 月 18 日上午

見面後，即接獲○○○去電告知恐不予續約之訊

息，遂請○○○向被彈劾人王炯琅關說，請衛生

署臺北醫院相關人員修改分數，王炯琅竟不顧

○○公司被直接列為不合格供應廠商之事實，向

檢驗科主任○○○及技術長○○○施壓，要求檢

驗科竄改分數及暫緩停止續約之事宜，然未獲同

意協助，此據○○○及○○○於 101 年 5 月 30

日在本院約詢之筆錄可證【附件 12】。 

２、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之廠商給付 20 萬元： 

雖○○公司負責人○○○請託被彈劾人王

炯琅施壓所屬續約未果，渠仍於 99 年 6 月 15 日

將裝有現金 20 萬元之酒類禮盒交付予○○○，

○○○於翌（16）日前往王炯琅住處附近之國立

政治大學校門口，將該裝有 20 萬元現金之禮盒

轉交予王炯琅，詎王炯琅竟收受該裝有現金 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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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元之禮盒，此事實為渠於偵查過程中坦承在

案，且於本院 101 年 5 月 30 日約詢時亦證明屬

實，渠表示「至於那 20 萬元是怎麼一回事，…

在 6 月 16 日當天是端午節，他每年的中秋、端

午都有送些小禮物，我很後悔收錢，但那天他與

我約在政大，他拿了一個禮盒對我說謝謝…」、

「（問：依據醫師與廠商關係守則，不應收錢。）

是我錯」可證【附件 13】。且渠於偵查中已繳回

犯罪所得 20 萬元。【附件 3】 

３、與職務上有利害關係之廠商不當接觸： 

被彈劾人王炯琅於 99 年 6 月 15 日收受

○○○交付之現金後，在衛生署臺北醫院辦理全

自動生化分析儀採購期間，仍多次與○○○以電

話通聯，對話內容多為討論如何協助業者取得標

案，並有多次接觸之情事，此有桃園地檢署於偵

查期間之通訊譯文可證【附件 14】。 

(二)被彈劾人范宇平於辦理「精密靶控輸液工作站」、

「生理監視器」及「潮氣末二氧化碳模組含感應器」

採購案之違失事證： 

１、接受在特定採購中有商業利益廠商建議之規格： 

被彈劾人范宇平於 94 年 1 月 1 日至 99 年 4

月 1 日擔任衛生署臺北醫院麻醉科醫師兼科主

任，於 97 年 11 月底時，應○○公司○○○之建

議，提出「精密靶控輸液工作站」及具有監測二

氧化碳功能「生理監視器」之請購，並以○○公

司○○○提供○○○公司產品之型錄，制定規格

【附件 15】。是項採購案於同年 12 月 19 日開標，

由○○公司得標。另被彈劾人范宇平於事後發

現，○○公司交貨之生理監視器並未附有潮氣末

二氧化碳功能（ETC02），乃再依○○○之建議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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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請購「潮氣末二氧化碳模組含感應器」作為設

備擴充，是項採購案於 98 年 10 月 13 日開標，

亦由○○公司得標。 

２、辦理「精密靶控輸液工作站」、「生理監視器」及

「潮氣末二氧化碳模組含感應器」等請購案後，

收受得標廠商給付 12 萬 5 千元： 

被彈劾人范宇平於辦理「精密靶控輸液工作

站」、「生理監視器」及「潮氣末二氧化碳模組含

感應器」等請購案後，於 99 年 1 月 15 日收受○○

公司○○○裝有現金 12 萬 5 千元之信封，經核

有本院 101 年 5 月 30 日約詢時，被彈劾人范宇

平答辯內容可證，渠之說明略以：「（問：什麼情

況下拿這兩筆錢。）我在 97 年 12 月 19 日審查

規格，98 年 2 月 18 日交貨驗收，○先生於 99 年

1 月 15 日交付錢給我」、「（問：依醫師與廠商關

係守則、廉政倫理規範及公務員服務法都不該收

錢，是否暸解?為什麼拿了這個錢?）我暸解。因

為廠商幫我問了以後，事後又問我還有沒有要買

的東西，還有餘額，有多少預算或餘額，不要說

我們，裝審會的人都不知道，但廠商卻能很明確

說有多少錢可買設備，我們當然會想這個廠商可

能與高層有很好的關係。他事後拿錢給我時，我

甚至不敢拒絶收，因為我只是提案，不知上面是

不是有人授意」、「（問：收了幾筆錢?）兩筆，但

都差不多在 99 年 1 月。」「（問：為何不退還?）

不敢。我都要退休了，怕我不收，會擋了別人的

財路。萬一出了什麼事，會因為我不收，而懷疑

我洩露。我能做的是按照我科內執行業務的需求

提出採購建議，但我不敢不收錢」可證【附件

15】。且渠於偵查中已自白，並自動繳回犯罪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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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 12 萬 5 千元。【附件 3】 

六、被彈劾人李文琳、李芳年及楊爵源對於衛生署基隆醫

院醫療儀器採購案之違失事證部分： 

(一)被彈劾人李文琳於辦理「氣動工具擴充組」採購案

後，收受得標廠商給付之 3 萬 8 千元： 

被彈劾人李文琳於 90 年 9 月 7 日至 100 年 6

月 12 日擔任衛生署基隆醫院骨科醫師兼科主任。

渠於 97 年擔任骨科主任期間提出「氣動工具擴充

組」之請購，並負責訂定規格。是項採購案於 97

年 7 月 23 日開標，有○○○公司 1 家投標，並以

39 萬 6 千元得標。詎李文琳於當日開標後，收受

○○○公司負責人○○○交付之 3 萬 8 千元現金，

此據本院 101 年 5 月 23 日約詢時，被彈劾人答辯

以：「我收錢是事實，也願意負擔該負的責任。…

我是在邵國寧擔任衛生署基隆醫院副院長時，找我

去署基服務，當時的院長是黃焜璋，他們要負起醫

院經營之責，要拓展醫院業務，我本來與廠商不

熟，因為這些長官而認識他們。…我為什麼收錢，

因為我根本不敢得罪這個廠商。醫院的採購都跟這

些廠商買，關係不能打壞，否則東西壞了誰來維

修，不然維修報價也會報得很高」、「（問：為什

麼收了錢?）那錢是要捐錢給醫院的忘年會。（問：

何場合給錢？）事先我並不知情，當時我在開刀，

他突然送錢給我」、「（問：○○把給你們的錢都

記錄？）這我知道，也只好認了，是我錯，但這是

用於忘年會的錢」、「坦白講很後悔，我有遲疑，

但沒有退回」可證【附件 16】。且渠於偵查中已自

白，並自動繳回犯罪所得 3 萬 8 千元。【附件 3】 

(二)被彈劾人李芳年於辦理「攜帶式超音波影像機 2 台」

及「自動心肺復甦機 1 台」採購案後，收受得標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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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給付之 17 萬 5,800 元： 

被彈劾人李芳年於 93 年 8 月 23 日至 100 年 7

月 11 日擔任衛生署基隆醫院急診科醫師兼主任。

渠於擔任急診室科醫師兼主任期間，衛生署基隆醫

院獲衛生署於 97 年 7 月 14 日以衛署醫字第

0970206538 號函同意補助「提升急重症照護品質計

畫」相關經費後提出「攜帶式超音波影像機 2 台」

及「自動心肺復甦機 1 台」之請購申請，兩案均由

被彈劾人李芳年確認規格。上開採購案分別於 97

年 9 月 11 日及 30 日開標，由○○○公司各以 301

萬元及 34 萬 5 千元得標。詎被彈劾人李芳年竟於

過年前收受○○○公司○○○交付 17 萬 5,800 元，

此據本院 101 年 5 月 23 日約詢時，被彈劾人李芳

年答辯內容可證，渠說明略以：「（問：收兩筆錢?）

是過年時，廠商臨時來，說要捐贈給急診室的贊助

費用。（問：交給你?）是交給我」、「（問：您

認知與標案有關係?）我是在市調站時，市調站人

員說與標案有關，我說如果他們查到那麼多，我就

還給國家」、「（問：到底有收錢嗎?）他們有捐

錢。（問：收多少錢?）他有交給我。（問：分幾

次?）應該是 1 次。因為他捐給急診室，我沒有特

別去記這件事，當時是忘年會，我包紅包就分出去

了」【附件 17】。且渠於偵查中已自白，並自動繳

回犯罪所得 17 萬 5,800 元。【附件 3】 

(三)被彈劾人楊爵源於辦理「床邊生理監視器」採購案

後，收受得標廠商給付之電動床及現金 5 萬元： 

被彈劾人楊爵源於 88 年 6 月 21 日至 100 年 6

月 12 日擔任衛生署基隆醫院小兒科醫師兼科主

任。渠於擔任小兒科主任期間，於 97 年間提出「床

邊生理監視器」之請購需求及規格。是項採購案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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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9 年 4 月 29 日開標，由○○有限公司以 100 萬元

得標。詎被彈劾人楊爵源於 100 年間 1、2 月間，

竟收受○○公司負責人○○○向○○公司購買、市

價 4 萬餘元之電動床，並將該電動床送至楊爵源岳

父家，之後，楊員再收受○○○交付裝有現金 5 萬

元之信封，上開事實，據本院 101 年 5 月 23 日約

詢時，被彈劾人楊爵源答辯內容可證，渠說明略

以：「○○○是儀器廠商，在採購儀器我才知道這

位先生，他沒有提到 9 萬多元的事。100 年 1 月初

給我費用，當時與採購應該是不相關，是廠商贊助

我們科務的費用，我以為可以拿，在偵查時我已繳

回」、「我岳父在 97 年中風，住院期間，我太太

娘家的人有討論，在臺北杭州南路有住所，但把岳

父接過來，需要有電動病床。我把○先生的聯絡方

式給他，所以有通聯紀錄是我太太打電話給他，訂

購後，由我太太娘家的人負責這筆款項，電動床在

97 年 1 月送到，我太太的弟弟拿了 4 萬元給我太

太要我轉給他，那 4 萬元一直擺在我書桌裏，因為

公務煩忙，所以我一直沒有把錢給○先生。錢已經

準備好了，一直沒有時間處理，後來我把錢給○先

生的一位朋友張先生轉給他。（問：在案發後?）

案發後的 6 月」、「（問：收了 5 萬元?）當時真

的不知道不能收，現在很後悔。（問：在那裏收錢?）

他到我辦公室，進到我辦公室裏。他找過我 2 次，

第 1 次我說這個費用我千萬不能要，但第 2 次他來

找我說有些科務費用可以由廠商贊助，老實講科內

沒有什麼經費，他在醫院當場給我，我當場收下」

【附件 18】。且渠於偵查中已繳回犯罪所得 5 萬

元。【附件 3】 

七、被彈劾人廖振焜、莊子儀及孫盛義於衛生署桃園醫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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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醫療儀器請購案之違失事證： 

(一)被彈劾人廖振焜於辦理「高速電動骨鑽 1 台等 3 項

儀器設備」及「電動骨鑽工具擴充 1 組等 3 項儀器

設備」請購案後，收受得標廠商給付 4 萬元： 

被彈劾人廖振焜於 97 年 3 月 17 日至 100 年 5

月 25 日擔任衛生署桃園醫院骨科醫師兼主任。渠

於擔任骨科主任期間，衛生署桃園醫院於 97 年 9

月 23 日及同年 10 月 15 日分別公開招標「高速電

動骨鑽 1 台等 3 項儀器設備」及「電動骨鑽工具擴

充 1 組等 3 項儀器設備」之公開招標，均由○○公

司得標。詎被彈劾人廖振焜於 98 年 1 月左右，竟

收受○○公司負責人○○○交付之現金 4 萬元，此

據本院 101 年 5 月 16 日約詢時，被彈劾人廖振焜

答辯內容可證，渠之說明略以：「（問：有收 4 萬元

嗎?）不記得。但根據衛生署的規定廠商可以贊助

我發表論文的花費。調查局說我不認就要收押。我

是真正有去發表論文，以自費、公假方式去發表論

文。廠商可以贊助我。（問：但是有前提。）參考

醫師與廠商關係守則第 2 條之規定，這些醫學及學

術會議，都有廠商贊助，規定沒有寫得很清楚。我

自費的花費都已遠遠超過這個錢。所有的醫學會議

會議本身都有廠商贊助」【附件 19】。且渠於偵查中

已自白，並自動繳回犯罪所得 4 萬元。【附件 3】 

(二)被彈劾人莊子儀於 97 年及 99 年分別辦理「中央生

理監視器 1 台及重症生理監視器 10 台」請購案後，

收受得標廠商給付各 10 萬元，合計 20 萬元： 

被彈劾人莊子儀於 88 年 9 月 8 日迄今擔任衛

生署桃園醫院胸腔科醫師。衛生署桃園醫院於 97

年辦理「中央生理監視器 1 台及重症生理監視器 10

台」之採購，由渠負責訂定規格，該標案由○○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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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得標。該院再於 99 年 5 月 10 日辦理「中央生理

監視器 1 台及床邊生理監視器 10 台」之採購案，

亦由渠訂定規格，當日有 4 家公司投標，其中○○

有限公司、○○儀器股份有限公司及○○企業有限

公司 3 家之規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，僅○○公

司資格及規格合格，並得標。詎被彈劾人莊子儀竟

分別於 97 年 12 月下旬及 100 年 1 月 24 日上述兩

標案決標後，收受○○公司負責人○○○給付之現

金，惟起訴書認定莊子儀分別收受之金額為 15 萬

元及 20 萬元，合計 35 萬元，但莊子儀在偵訊過程

及本院約詢時，僅承認收受 2 次各 10 萬元，合計

20 萬元，此據本院 101 年 5 月 16 日約詢時，被彈

劾人莊子儀答辯內容可證，渠之說明略以：「（問：

兩案你收了 15 萬及 20 萬元。）錢我確實拿到了，

但我記得兩筆都是 10 萬元。廠商有來找我，當作

研究經費用，我本來說不要，但他說錢是沒有問題

的，我才收。我在加護病房真的有做研究，100 年

初時他又交了一個牛皮紙袋給我，但沒有說什麼。

我有繳回去 20 萬元」、「（問：你沒有自白?沒有減

刑?）我有繳回 20 萬元，而非 35 萬元，所以沒有

減刑」、「（問：違反醫師與廠商關係守則?）當初的

確是我的疏忽」【附件 20】。且渠於偵查中已繳回犯

罪所得 20 萬元。【附件 3】 

(三)被彈劾人孫盛義於辦理「磁振造影掃描儀器合作

案」請購案後，收受得標廠商給付 8 萬元： 

被彈劾人孫盛義於 81 年 7 月 27 日至 100 年 3

月 27 日擔任衛生署桃園醫院放射科醫師兼主任。

渠於擔任放射科主任期間，衛生署桃園醫院辦理

「磁振造影掃描儀器合作案」，由渠負責訂定規

格。是項合作案於 99 年 5 月 27 日第 2 次開標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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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○○公司得標。詎被彈劾人孫盛義竟於決標後，

收受○○公司業務○○○交付之現金 8 萬元，此據

本院 101 年 5 月 16 日約詢時，被彈劾人孫盛義說

明內容可證，渠說明略以：「（問：○○○給你不

當利益?）我承認有 8 萬元這件事，但沒有承認與

這個案子有關，也絕不是採購案的答謝金，本案 99

年 5 月決標，8 萬元是 100 年 2 月發生的事，當時

○○○安排出國旅遊的團，問我要不要一起去峇里

島打高爾夫球，一開始我拒絕，後來他要○○○放

一包東西在我桌上，說是老闆有交待，○○○就走

了，後來發現裏面是 8 萬元。當初因身分問題，覺

得不妥，所以沒有打算要去峇里島，但後來我決定

要去，但要用自己的錢去，因此先用自己的信用卡

刷卡繳給旅行社 7 萬多元團費，但臨行前仍覺得不

妥，而決定不去，當時本來要把錢退給○○○，但

我想錢旅行社會退給安排行程的○○公司，且也沒

退給我，所以我沒有另外再退給○○○，後來打聽

到旅行社確實有把錢退給○○公司。我錯，是錯在

發現是錢時，沒有馬上處理掉，但最後還是退回，

沒有收到這筆錢。」【附件 21】。 

八、被彈劾人李孟儒、溫斯企、周明賢及葉敏南對於原衛

生署新竹醫院醫療儀器採購案之違失事證： 

(一)被彈劾人李孟儒於辦理「磁振造影掃描儀合作案」

後，每月收受得標廠商給付之 1-2 萬元： 

被彈劾人李孟儒於 92 年 3 月 12 日至 99 年 3

月 31 日擔任原衛生署新竹醫院放射科主任。渠於

擔任放射科主任期間，衛生署新竹醫院於 97 年 12

月 22 日辦理「磁振造影掃描儀合作案」之公開招

標，該標案由渠訂定規格，只有○○公司 1 家廠商

投標並得標。詎被彈劾人竟於該案決標後，每月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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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○○公司負責人○○○交付之 1 至 2 萬元，業經

被彈劾人李孟儒於 101年 5月 4 日接受本院約詢時

坦承在案，據渠表示：「磁振造影合作案每個月有

拿 1-2 萬給我，但這是廠商給的業務費，係推動健

檢 MRI 檢查當日診查及給予病患喝咖啡的費用。

但這是合約沒有的約定，是由我口頭與廠商協議，

這對醫院業務有幫助我才答應，若由業者請業代要

3-4 萬，由我幫忙只要 1-2 萬業務費即可」、「我在

檢方也只承認有拿此筆業務費，此業務費尚要支付

放射師加班費」、「針對較昂貴的健檢及假日來檢查

的人，故廠商給業務費，這部分我有拿，但其他部

分我沒拿」可證【附件 22】。 

(二)被彈劾人溫斯企、周明賢於原衛生署新竹醫院辦理

「雙向心血管攝影機及心導管血行及電生理監測

儀 1 組」採購案後，分別收受得標廠商給付 100 萬

元及 20 萬元： 

被彈劾人溫斯企於 97 年 9 月 15 日至 100 年 6

月 16 日擔任內科主任，周明賢於 94 年 12 月 6 日

至 100 年 6 月 30 日擔任衛生署新竹醫院會計室主

任。溫斯企於 99 年間提出「雙向心血管攝影機及

心導管血行及電生理監測儀 1 組」案採購需求，案

於 99 年 1 月 12 日辦理公開招標，由○○○公司得

標，但因裝機及辦理驗收過程遭新竹市政府消防局

認定醫院消防安全未通過【附件 23】，使該標案之

裝機工程超過履約期限而受醫院罰款，○○○公司

○○○遂請周明賢幫忙溝通及協調，並於 100 年

1、2 月間通過驗收後，分別給付溫斯企及周明賢各

100 萬及 20 萬元。 

被彈劾人溫斯企於本院約詢時坦承：「在調查站

有承認拿錢，各拿 10 萬與 100 萬的費用，惟 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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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是安家費，是要我去廠商 BOT 的醫院，是廠商

包攬多家醫院心導管業務，現在去的○○醫院是廠

商 BOT 業務的醫師」、「100 年初，曾有幾個合作對

象，但沒有動作，只有○○○合作的醫院有緊急的

需求，故那時○○○拿一百萬急著綁住我，我也肯

定他的誠意就收了 100 萬的安家費」【附件 24】被

彈劾人周明賢亦坦承於 100 年 1、2 月間通過驗收

後，收受○○○公司○○○交付裝有現金 20 萬元

之信封，此據本院 101 年 5 月 4 日約詢時，被彈劾

人周明賢說明內容可證，略以：「年後廠商來拜訪，

留一包東西，並請廠商拿回，因在辦公室不便喧

嘩，故想找時間退回。調查站曾問為何送錢，回想

廠商因不符消防法規定，故幾經詢問，開會後並開

一個消防門，整個工程費用由院方出。拿錢當初沒

直接還，是因怕得罪某些人，故一直放在辦公室。

在調查站也承認有收錢，但強調與廠商沒有對價關

係」、「（問：起訴書說○○○有送錢給你，你在調

查站也自白？）對」、「（問：你收○○○錢？廉政

規範你也了解）對、不應該。我與廠商沒有對價關

係，個人應負的責任我會扛起」可證【附件 25】。

且渠於偵查中已自白，並自動繳回犯罪所得 20 萬

元。【附件 3】 

(三)被彈劾人溫斯企於辦理奇異牌雙向數位心臟血管

攝影系統專用之 X 光管球後，收受得標廠商給付之

10 萬 5 千元： 

被彈劾人溫斯企於擔任內科主任期間，於 97 年

4 月 17 日提出「奇異牌雙向數位心臟血管攝影系統

專用之 X 光管球」之緊急採購，是項採購案以限制

性招標方式辦理，於同年 6 月 4 日辦理第 2 次公開

招標，由○○○公司 1 家投標，並以平底價 1,54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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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元）得標。詎被彈劾人溫斯企於決標後，竟收受

○○○公司○○○交付裝有 10 萬 5 千元之紙袋，

此據本院 101 年 5 月 4 日約詢時，被彈劾人溫斯企

答復內容可證，渠說明略以：「10 萬元是贊助我出

國開會。（問：但贊助你現金？）對，這是我不對

的地方。（問：你去幫廠商宣導？）該會是討論心

導管技術，故廠商贊助我去開會。10 萬 5 千是機

費，我們是用休假時間去，回來可不用寫報告」、

「（問：收廠商錢是事實？）我也承認有收，那也

是事實，但只是用途的認知不同」可證【附件 24】。

且渠於偵查中繳回犯罪所得 10 萬 5 千元。【附件 3】 

(四)被彈劾人葉敏南於辦理「電動工具組 1 組」、「骨

科手術器械」及「電動骨鋸」1 組後，分別收受得

標廠商給付 9 萬元、2 萬 4 千元及 3 萬元： 

被彈劾人葉敏南於 80 年 7 月 1 日迄今擔任衛生

署新竹醫院骨科醫師。衛生署新竹醫院骨科分別於

98 年 4 月 22 日、99 年 6 月 9 日及同年 9 月 15 日

辦理電動工具組 1 組、骨科手術器械及電動骨鋸 1

組之開標，前開設備均由○○公司得標，得標金額

分別為 95 萬元、26 萬元及 32 萬元。詎被彈劾人葉

敏南竟於上開採購案開標後，分別收受○○公司

○○○交付 9 萬元、2 萬 4 千元及 3 萬元之現金，

此據本院 101 年 5 月 4 日約詢時，被彈劾人說明以：

「廠商都是於每年忘年會前提供金額贊助」、

「（問：廠商怎麼提供金錢？）當面拿給我。廠商

依採購金額給錢，99 年 1 月後 9 萬元，100 年 1 月

後 5 萬 4 千元，依得標金額給。（問：現在廠商咬

定你們抽頭？）廠商 1 年給 1 次，都是在忘年會給

（農曆年後），由我收」、「（問：○○把給你們的錢

都記錄？）這我知道，也只好認了，是我錯，但這



 25 

是用於忘年會的錢」、「（問：○○說這是業務的拆

帳金額。）我知道，我也認了」可證【附件 26】。

且渠於偵查中已自白，並自動繳回犯罪所得 14 萬 4

千元。【附件 3】 

九、被彈劾人邵國寧、黃龍德、李乃樞、李明杰、王炯琅、

陳昭安、范宇平、李文琳、李芳年、楊爵源、廖振焜、

莊子儀、孫盛義、李孟儒、溫斯企、周明賢、葉敏南

收受廠商餽贈之行為，案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

檢察官偵查終結並於 100 年 7 月 19 日提起公訴。且

經衛生署及教育部依據公務員懲戒法規定移送本院

審查在案。有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 100 年度偵字

第 8564 號、9473 號、10964 號、13273 號、16368 號、

16780 號及 19010 號起訴書【附件 3】、行政院衛生

署 100 年 9 月 22 日衛署人字第 1001160846 號函、行

政院衛生署公務員懲戒案件移送書【附件 27】、教育

部 100 年 11 月 29 日臺人（二）字第 1000211705 號

函、教育部公務員懲戒案件移送書【附件 28】在卷可

稽。 

肆、彈劾理由及適用之法律條款： 

一、公務員服務法第 5 條：「公務員應誠實清廉，謹慎勤

勉」、第 6 條：「公務員不得假借權力，以圖本身或

他人之利益，並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機會，加損害於

人」、第 7 條：「公務員執行職務，應力求切實」、

第 16 條第 1 項：「公務員有隸屬關係者，無論涉及

職務與否，不得贈受財物」、第 21 條第 1 款及第 3

款：「公務員對於左列各款與其職務有關係者，不得

私相借貸，訂立互利契約，或享受其他不正利益：一、

承辦本機關或所屬機關之工程者。…三、承辦本機關

或所屬事業公用物品之商號。」 

二、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2 點：「本規範用詞，定義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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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：（二）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：個人、法人、團體

或其他單位與本機關（構）或其所屬機關（構）間，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：1、業務往來、指揮監督或費

用補（獎）助等關係。2、正在尋求、進行或已訂立

承攬、買賣或其他契約關係。3、其他因本機關（構）

業務之決定、執行或不執行，將遭受有利或不利之影

響。…（五）請託關說：指其內容涉及本機關（構）

或所屬機關（構）業務具體事項之決定、執行或不執

行，且因該事項之決定、執行或不執行致有違法或不

當而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」、第 8 點第 2 項：「公

務員不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之相關人員為不當接

觸」。 

三、採購人員倫理準則第 7 條規定：「採購人員不得有下

列行為：一、利用職務關係對廠商要求、期約或收受

賄賂、回扣、餽贈、優惠交易或其他不正利益。二、

接受與職務有關廠商之食、宿、交通、娛樂、旅遊、

冶遊或其他類似情形之免費或優惠招待。」  

四、「醫師與廠商間關係」守則規定醫師接受廠商餽贈，

應遵守事項，包括：「（一）不得違反法律或全國性

醫學會、公會之政策。（二）符合當地慣例且非昂貴

之禮物。（三）不可收受金錢或等同現金之禮券或有

價證券。」 

五、被彈劾人邵國寧、黃龍德、李乃樞、李明杰於擔任衛

生署所屬醫院院長期間，負責綜理各該醫院院務，對

於各該醫院所需醫療器材之請購、招標比價、議價、

驗收，報上級機關及審計機關財物收支、決算、會計

報告、預算執行有關案件等事項具核定權；被彈劾人

王炯琅於擔任衛生署臺北醫院行政副院長期間，負責

襄理臺北醫院院務，對於臺北醫院所需醫療器材之請

購、招標比價、議價、驗收，報上級機關及審計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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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物收支、決算、會計報告、預算執行有關案件等事

項具審核權；被彈劾人陳昭安、范宇平、李文琳、李

芳年、楊爵源、廖振焜、莊子儀、孫盛義、李孟儒、

溫斯企、周明賢、葉敏南於擔任各該科醫師或兼科室

主任期間，綜理各衛生署所屬醫院該科室之業務，對

於各該醫院所需醫療器材之請購、招標比價、議價、

驗收，報上級機關及審計機關財物收支、決算、會計

報告、預算執行有關案件等事項具擬辦或審核權，且

明知相關醫療儀器公司長期投標並承作衛生署所屬

醫院醫療設備，允應嚴守分際，卻仍於辦理各項醫療

儀器採購案後，收受廠商給付之現金，違失事證明確。 

綜上，被彈劾人邵國寧、黃龍德、李乃樞、李明杰、

王炯琅、陳昭安、范宇平、李文琳、李芳年、楊爵源、廖

振焜、莊子儀、孫盛義、李孟儒、溫斯企、周明賢、葉敏

南於辦理各項醫療儀器採購案後，收受廠商給付之現金，

核有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 5 條、第 6 條、第 7 條、第 16 條

第 1 項及第 21 條第 1 款、第 3 款，與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、

採購人員倫理準則及醫師與廠商間關係守則等規定，而有

公務員懲戒法第 2 條第 1 款之應受懲戒事由，爰依憲法第

97 條第 2 項及監察法第 6 條規定提案彈劾，移請公務員懲

戒委員會依法懲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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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：被彈劾人違法失職之事實及法令依據 

項次 
被付 

彈劾人 
違失時 
職務 違法失職之事實 

一 邵國寧 

衛生署彰化

及臺中醫院

院長 

（一）辦理衛生署彰化醫院「64 切電腦斷層掃

描儀合作案」決標後，收受得標廠商給

付 136 萬 5 千元。 

（二）辦理衛生署彰化醫院租用「數位式乳房

攝影系統」、「歐倍甦輸液系統工作站」

及「麻醉深度監視站 l 台」、衛生署臺

中醫院辦理「標靶控制輸液全靜脈系統

1 台」、「數位彩色心臟超音波 l 組」等

採購案決標後，分別收受得標廠商 156

萬 3,400 元、19 萬 3 千元、3 萬 8 千元

及 60 萬元。 

（三）辦理衛生署彰化醫院「高頻胸壁震盪式

呼吸清潔照護系統 1 組」採購案後，由

得標廠商付款購買禮品贈送予與其職

務上有隸屬關係者。 

二 黃龍德 
衛生署嘉義

醫院院長 

（一）辦理衛生署嘉義醫院「運動心電圖」及

「心臟超音波」各乙台採購案決標後，

收受得標廠商給付之 69 萬元。 

（二）辦理衛生署嘉義醫院「全數位化乳房攝

影 X 光機 1 台租賃合作案」採購期間，

指示所屬接受有商業利益之廠商建議

規格，並於決標後收受得標廠商給付 73

萬元。 

三 李乃樞 
衛生署樂生

療養院院長 

辦理衛生署樂生療養院「腹部超音波探頭」採

購案決標後，收受得標廠商給付 3 萬 3 千元。 

四 李明杰 
衛生署澎湖

醫院院長 

辦理衛生署澎湖醫院「攜帶式乳房超音波」採

購案期間，接受有商業利益之廠商建議之規

格，且於決標後收受得標廠商給付之 9 萬 2 千

元 

五 王炯琅 

衛生署臺北

醫院行政副

院長 

（一）衛生署臺北醫院辦理「全自動生化分析

儀合作案」期間，施壓所屬意圖使合作

案之不合格供應商得以續約。 

（二）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之廠商給付之

20 萬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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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
被付 

彈劾人 
違失時 
職務 違法失職之事實 

（三）多次與職務上有利害關係之廠商不當接

觸。 

六 范宇平 

衛生署臺北

醫院麻醉科

醫師兼主任 

（一）辦理衛生署臺北醫院「精密靶控輸液工

作站」、「生理監視器」及「潮氣末二氧

化碳模組含感應器」採購案，接受有商

業利益廠商建議之規格。 

（二）辦理衛生署臺北醫院「精密靶控輸液工

作站」、「生理監視器」及「潮氣末二氧

化碳模組含感應器」等請購案後，收受

得標廠商給付 12 萬 5 千元。 

七 陳昭安 
衛生署彰化

醫院放射科 
辦理衛生署彰化醫院「64 切電腦斷層掃描儀合

作案」採購案後，收受得標廠商給付 20 萬元。 

八 李文琳 

衛生署基隆

醫院骨科醫

師兼主任 

辦理衛生署基隆醫院「氣動工具擴充組」採購

案後，收受得標廠商給付之 3 萬 8 千元。 

九 李芳年 

衛生署基隆

醫院急診室

醫師兼主任 

辦理衛生署基隆醫院「攜帶式超音波影像機 2

台」及「自動心肺復甦機 1 台」採購案後，收

受得標廠商給付之 17 萬 5,800 元。 

十 楊爵源 

衛生署基隆

醫院小兒科

醫師兼主任 

辦理衛生署基隆醫院「床邊生理監視器」採購

案後，收受得標廠商給付約 4 萬元之電動床及

現金 5 萬元。 

十一 廖振焜 

衛生署桃園

醫院骨科醫

師兼主任 

辦理衛生署桃園醫院「高速電動骨鑽 1 台等 3

項儀器設備」及「電動骨鑽工具擴充 1 組等 3

項儀器設備」請購案後，收受得標廠商給付 4

萬元。 

十二 莊子儀 

衛生署桃園

醫院胸腔科

醫師 

97 年及 99 年分別辦理衛生署桃園醫院「中央

生理監視器 1 台及重症生理監視器 10 台」請

購案後，收受得標廠商給付各 10 萬元，合計

20 萬元。 

十三 孫盛義 

衛生署桃園

醫院放射科

醫師兼主任 

辦理衛生署桃園醫院「磁振造影掃描儀器合作

案」請購案後，收受得標廠商給付 8 萬元。 

十四 李孟儒 
衛生署新竹

醫院放射科 
辦理衛生署新竹醫院「磁振造影掃描儀合作

案」後，每月收受得標廠商給付之 1-2 萬元。 

十五 溫斯企 衛生署新竹（一）辦理衛生署新竹醫院「雙向心血管攝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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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
被付 

彈劾人 
違失時 
職務 違法失職之事實 

醫院心臟科

主任 
機及心導管血行及電生理監測儀 1 組」

採購案後，收受得標廠商給付 100 萬元。 

（二）辦理衛生署新竹醫院「奇異牌雙向數位

心臟血管攝影系統專用之 X 光管球」請

購後，收受得標廠商給付之 10 萬 5 千

元。 

十六 周明賢 

衛生署新竹

醫院會計室

主任 

辦理衛生署新竹醫院「雙向心血管攝影機及心

導管血行及電生理監測儀 1 組」採購案後，收

受得標廠商給付 20 萬元。 

十七 葉敏南 

衛生署新竹

醫院骨科醫

師 

辦理衛生署新竹醫院「電動工具組 1 組」、「骨

科手術器械」及「電動骨鋸」1 組後，分別收

受得標廠商給付 9 萬元、2 萬 4 千元及 3 萬元。 

 


